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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翰林航宇科技发展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就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导致回购股份和向投

资者赔偿事项进行承诺并接受约束措施的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北京翰林航宇科技发展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申

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及相关主体就本次

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及欺诈发行情形下导致

回购股份和向投资者赔偿事项作出承诺并接受约束措施。 

一、公司承诺 

1、公司保证本次发行申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证不存在欺诈发行的情形。 

2、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北交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部门认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

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认定有关违法事实后30天内依

法启动回购程序。 

3、若本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且本公司被证券监

督管理部门、司法机关认定不能免责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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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金额依据公司与投资者协商，或依据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司法机关认定

的方式和金额确定。 

4、若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机关认定本公司构成欺诈发行并作出责

令本公司回购欺诈发行的股票决定的，本公司将在责令回购决定书要求的期

限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责令回购决定书的要求制定并实施股票回购方案

。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承诺 

1、本单位/本人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保证本

次发行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形，申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2、若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部门认定公司本次

发行的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单位/本人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

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做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如有），同时督促公司依法回购新股。 

3、若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且本单位/本

人被监管机构认定不能免责的，本单位/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若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机关认定公司构成欺诈发行并作出责令

本单位/本人回购欺诈发行的股票决定的，本单位/本人（或督促公司）将在责

令回购决定书要求的期限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责令回购决定书的要求制定

并实施股票回购方案。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如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所载之

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之情形，且该等情形对判断公司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且实质影响的，本人承诺将督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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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股份回购事宜的决策程序，并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时，

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董事会中投赞成票。 

2、若公司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

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或存在欺诈发行上市情形的，且本人被监

管机构认定不能免责的，本人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做

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该承诺不因承诺人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3、本人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司本次发行不存

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形，申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北京翰林航宇科技发展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4月 29日 


